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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学院教师办公用房的统筹管理，合理高效利用现有的办公用房，给老师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，做到合理使用，有效管理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1、教师办公室为学院办公用房，其分配和使用规定由学院办公会议决定，任何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和占用办公用房。
2、教授办公室在学院办公用房允许的条件下一人一间，若因办公用房紧缺，则按教授资格取得时间排序进行调配。
   3、对于腾空或闲置的教授办公用房，由有调整办公室需求的教授递交申请给学院，为了公平公正，由学院办公会议以申请人职称评定时间等综合因素进行考量，集体研究讨论决定。
 4、各教研室办公用房，由教研室主任调配，每位教师一个独立的办公空间，未经其他教师同意，不得占用其他人位置，未经教研室主任同意，不得占用空位。指导老师不在教研室时，禁止学生占位使用，以免影响其他教师办公和休息。教研室主任负责本教研室办公用房的协调运作及日常管理。
5、教师办公室钥匙由院办统一配制，教师不得私自配制办公室钥匙交给学生保管。
6、学院有权对办公用房进行检查维护，并视学院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分配。因教学科研需要对办公空间进行调整的，需提出申请由学院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
7、办公用房使用系室及个人要提高安全意识，做到“防火、防盗、防事故”，节约用电，爱护公物，严禁电器长期通电，超负荷运转，下班离开时立即关闭电源。若发现设备损坏，要及时报修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
8、请广大教师自觉维护办公室的整洁卫生，共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、和谐有序的办公环境。
   9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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